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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智能”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先导智能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目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17】第 5 号”《关于对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

下简称“《问询函》”）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就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公司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之目的使用，

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核查意见未经本所书面许可，

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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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询函》之问题 6、根据预案，交易对手方王德女曾在珠海环远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任职，李永富曾在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任职。请补充披

露：（1）王德女、李永富、珠海环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标的公司分别与中国

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及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标的公司在经营业务、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客户资

源等方面与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是否保持独立性。请独立财务顾问

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王德女、李永富、珠海环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远电子”）

和标的公司分别与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泰坦”）

及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中国泰坦的基本情况 

中国泰坦成立于 1992 年，系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企业（港股代码：HK2188）。 

中国泰坦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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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泰坦（HK2188）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中期报告： 

（1）Genius Mind Enterprises Limited、Great Pass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Rich Talent Management Limited 及 Honor Boom Investments Limited 系中国泰坦

的控股股东。 

（2）李欣青、安慰系中国泰坦的执行董事、实际控制人。 

2、王德女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王德女，女，1977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5010419771113****，住址为珠海市香洲区前河西路 333 号中信红树湾****。 

王德女的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序号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1 2012.10-2014.01 环远电子 营销副总监 否 

2 2014.02-2016.11 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 行政总监 是，持有 60%股权 

注：自 2016 年 12 月起，王德女辞去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新

动力”、“标的公司”）的职务。 

（2）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王德女、中国泰坦出具的声明函，除王德女曾在中国泰坦附属公司任职

之外，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与王德女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本所认为，王德女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3、李永富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李永富，男，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5062419751026****，住址为珠海市香洲区前河西路 333 号中信红树湾****。 

李永富的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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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1 2007.10-2012.09 中国泰坦 
化成事业部 

总经理 
否 

2 2012.09-2014.03 
山东上正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注 1） 

是，任职期间为股东，曾

持有 33%股权（注 2） 

3 2014.02 至今 泰坦新动力 
执行董事、 

总经理 
是，持有 30%股权 

注 1：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8 月期间李永富曾任该公司监事。 

注 2：2014 年 8 月，李永富将所拥有 33%股权全部转让给山东上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江龙历、李河山，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2014 年 9 月，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 

（2）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李永富、中国泰坦出具的声明函，除李永富曾在中国泰坦任职之外，中

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与李永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认为，李永富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4、环远电子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环远电子系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

有限责任公司。环远电子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珠海环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537346221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3732（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吴锡山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计算机网络控制系统设计与开发及技术服务，电子智能开关设计与开

发及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的软、硬件设计与开发及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 2012 年 09 月 07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登记机关 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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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环远电子、中国泰坦出具的声明函，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管理层团队与环远电子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认为，环远电子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泰坦新动力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泰坦新动力系在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

任公司。泰坦新动力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92380062L 

住  所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西五路 11 号厂房一、二楼 

法定代表人 李永富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研究、制造、销售：机电一体化产品；工业过程自动化设备、现

场总线控制系统及仪器仪表、成套设备安装服务项目；五金结构

产品；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相关的咨询和技术转让；电

子、机械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等。 

成立日期 2014 年 0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登记机关 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泰坦新动力的股东及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德女 1,200.00 1,200.00 60.00% 

2 李永富 600.00 600.00 30.00% 

3 
珠海泰坦电力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10.00% 

合计 2,000.00 2,000.00 100.00% 

（2）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泰坦新动力、中国泰坦出具的声明函，除泰坦新动力系中国泰坦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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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参股公司之外，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与泰坦新

动力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认为，泰坦新动力与中国泰坦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认为，王德女、李永富、环远电子和泰坦新动力分别与中国泰坦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标的公司在经营业务、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等方面与中国

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是否保持独立性。 

（一）标的公司的独立性 

总体上，标的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设立及财务方面与其他方面保

持独立。 

1、业务独立情况 

泰坦新动力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制造能量回收型化成、分容、分选、自动

化仓储物流、锂电池电芯及模组测试设备的专业厂家。泰坦新动力业务独立于股

东，与股东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标的公司具备完整的供、产、销和研发业务环

节，配备了专职人员，拥有独立的业务流程，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的独立经营能力。 

2、资产独立情况 

泰坦新动力拥有、使用独立、完整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

包括房屋、机器设备、电子信息设备、专利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具有独立

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泰坦新动力资产完整、产权明晰，不存在资产、

资金违规被公司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人员独立情况 

泰坦新动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

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均属专职，并在泰坦新动力领薪。

泰坦新动力的人事及工资管理完全独立，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公司劳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与公司员工签订劳动

合同。 

4、机构独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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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新动力设有独立的职能部门，组织机构健全，独立运转，在机构设置上

与股东独立，不存在与股东控制企业部门交叉或机构混同的情形。 

5、财务独立情况 

泰坦新动力开设有独立银行账户，与股东单位无混合纳税等情形。泰坦新动

力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及规范、独立的财务会

计制度，独立进行财务决策，财务人员无兼职情况。 

    （二）经营业务、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等方面具体来说分析如

下： 

1、标的公司在主营业务方面独立于中国泰坦 

标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制造能量回收型化成、分容、分选、自动化

仓储物流、锂电池电芯及模组测试设备的专业厂家，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

且能够提供锂电池生产自动化线一站式服务的综合公司，其锂电池自动化线涵盖

单电芯测试分选、模组测试分选和电池模组自动化线。 

中国泰坦专注于电力电子领域，集科研、制造、营销一体化，围绕发电、供

电、用电的各类用户，运用电力电子和自动控制技术，解决电能的转换、监测、

控制、优化、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的需求。中国泰坦的主要产品群有：电力直流产

品系列、电动汽车充电产品系列、电动汽车运营、电网监测及治理产品系列、电

能储能产品系列等。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锂电池设备的生产，而中国泰坦主营业务是电力直流

产品、电动汽车充电、运营、监测、治理产品和电能储能产品，二者业务具有差

异性。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存在依赖中国泰坦的情形。 

2、标的公司在专利技术方面独立于中国泰坦 

标的公司目前完全拥有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专利技术，除其中两项专利受让自

中国泰坦关联公司以外，均为自主研发。标的公司不依赖中国泰坦及其关联公司

提供技术支持，在专利技术方面独立于中国泰坦及其关联公司。 

3、标的公司在销售渠道、客户资源方面与中国泰坦保持独立 

标的公司的销售模式为订单直销模式。标的公司拥有独立的销售团队，销售

人员均在标的公司任职，不存在标的公司使用中国泰坦销售人员进行产品销售的

情形。由于所提供的设备和服务专业性强，标的公司已在下游行业建立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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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和一定的客户基础。一方面，标的公司产品订单主要通过直接与客户接洽获

得；另一方面，标的公司也积极参加国内外专业展会，加强客户资源开发力度。

标的公司现已建立了一支专业技术扎实、成员结构稳定的市场开发队伍。 

标的公司的客户主要是锂电池制造厂商。中国泰坦主营业务是电力直流产品、

电动汽车充电、运营、监测、治理产品和电能储能产品，客户主要为电动汽车使

用者和充电桩的运营主体，与标的公司的客户存在差异性。 

综上，本所认为，泰坦新动力在经营业务、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客户资源

等方面均独立于中国泰坦。 

 

三、核查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王德女、李永富、珠海环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珠海泰坦

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及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管理层团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在

经营业务、专利技术、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等方面独立于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无锡

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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